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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的案例分析及启示 

—以浙江省乐清市有关企业破产清算、重整案为例 

谢丽芳   陈君微 

【摘 要】在近几年的经济下行周期中，乐清市一些企业债务危机风险爆发，并沿融资担保圈蔓延，大批企业陷

入错综复杂的债务纠纷案件中，涉案企业纷纷倒闭。当前，民营企业破产清算、破产重整演绎着乐清区域内新一轮

经济洗牌，而洗牌的方式直接对乐清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乐清企业倒闭处置案例显示出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局限性。 

【关键词】破产清算，破产重整，信用体系建设 

一、基本情况 

乐清市是温州经济模式的发祥地之一，民营经济在当地经济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近几年的经济下行周期中，由于投资

经营环境恶化，企业经营利润减薄，资产严重缩水，乐清市一些企业因过度融资、盲目扩张埋下的债务危机风险隐患显现，少

数企业的偿债风险传导到融资担保链条上，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大批企业陷入错综复杂的债务纠纷案件中，涉案企业纷纷倒

闭。自 2012 年至 2015 年 6 月份，共三年半时间内，乐清市人民法院累计受理破产清算案件 60 件，审结 46 件，受理破产重整

案件 3件，审结 1件，受理破产和解案件 1件，审结 1件
[1]
。 

当前，民营企业破产清算、破产重整演绎着乐清区域内新一轮经济洗牌，而洗牌的方式直接对乐清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

响。 

二、乐清市企业破产清算、重整案特点及成因分析 

（一）破产清算、破产重整主体深陷债务危机，而经营状况尚好 

乐清市企业发生风险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过度融资，对外投资失败诱发债务危机；二是受或有债务牵累，担保代偿风险导

致资金链断裂；三是主业经营失败，失去盈利能力。据中国工商银行乐清市支行调查，近三年该行贷款企业劣变的有 68户，其

中由于担保圈问题引起劣变的企业数达到 38家，占比 55.88%。劣变的企业对外均有巨额投资，包括向关联企业、小额贷款公司、

村镇银行、典当行、矿业及房地产业等
[2]
；企业对外投资涉及领域面广范围大，普遍存在利用乐清本地企业为融资平台过度融资、

资金外流、短期债务长期使用等问题，资金的不合理占用导致债务危机，以致破产，并拖累为其融资提供担保的企业，而真正

由于主业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企业相对较少。乐清市破产重整或清算的企业大多主业经营状况尚好。 

（二）政府出台政策援助，避免企业集中倒闭 

由于出险企业家数多而且大多为规模以上企业，对当地经济影响举足轻重，为稳定乐清经济发展，乐清市政府出台政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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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希望以延长资金链存续时间换取企业消除风险的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集中倒闭给经济造成的巨大波动和混乱。

乐清市地方政府近几年先后成立了企业帮扶领导小组、风险处置办公室等机构，并出台相应的帮扶措施和办法，专门应对企业

风险，做了大量工作：坚持市场化原则制定严格的标准对风险企业进行甄别，确定帮扶和淘汰对象。对产品市场前景好、符合

产业导向、生产正常的困难企业，落实帮扶政策，在土地、税收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设立政府应急转贷专项资金，帮助资金

周转暂时困难的企业还贷、转贷；对银行已经起诉的案件，引导司法部门加速审判或协调处理，最大程度维护金融债权，并在

企业资产处置过程中加强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加快处置流程，减轻处置费用；同时加大对债务人恶意逃废债务及转移资产行

为的制裁力度，保障商业银行和担保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企业破产重整空间狭小，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尽管大部分企业发生风险时主业生产经营状况尚好，并有市政府出手援助，但绝大部分破产企业最后还是以破产清算终结，

对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近几年乐清市人民法院审理了大量的在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之间反复摇摆并最终走向清算的案件，经

调查，经营正常企业债务危机没能重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种。 

1.经济下行，影响企业成功重整 

受经济下行大环境的影响，企业家经营信心不足，对经济预期不断下调，并不断改变投资策略，影响了企业重整。2013 年

3 月 10 日，浙江博大塑料有限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乐清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因主业经营正常，公司资产良好，

债权人和博大公司均有重整意向，经过预审、债权申报、公告以后，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在乐清法院的主持下，成立了债权

人委员会，并经债权人委员会商议，拟定引入战略投资人注入资金，并启动股权重组模式进行重整
[1]
。此后该案经过延长重整计

划、强制重整等诸多波折后，战略投资人仅缴纳了第一期 500 万元诚意金，便终止后续投资，近期因为战略投资人违约终止投

资而宣告重整失败
[1]
。 

2.社会诚信缺失，企业重整先天不足 

一是企业财务行为违规，导致对破产企业的财务审计困难。破产企业资产与股东个人资产混同严重，企业账册资料不全或

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导致资产审计、债权审查难以进行。如吉福公司破产案，公司的资产与股东个人的资产混同，在对企业

进行破产的同时，破产企业股东个人的债务由乐清市政府“处置办”进行受理处置。另外，破产集团公司与成员公司之间的资

产、债务也存在黏连的现象。如乐清人民法院审理的森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森泰电器厂等关联的 4 家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以及

帆顺船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海重工船舶设备有限公司等关联的 4 家企业破产清算案件中，集团公司与成员公司之间资产混

同，同时破产企业还存在内外账问题，如承兑汇票、民间借贷等债务没有入账等，导致审计困难。 

二是社会监督和服务不到位，企业破产重整波折多、成功难。破产企业大多存在厂房违章建筑，固定资产变更登记困难，

变现价值低，甚至无法变现。以帆顺船业集团等 4 家关联企业破产案为例，帆顺船业集团有限公司在破产时可供清算的财产主

要是厂房、办公楼及海域使用权。因厂房、办公楼的建设用地分别是向当地村集体租赁的，未经过土地、住建部门审批，属于

违章建筑物，无法通过正常司法程序进行处理。另外，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该企业名下的海域使用权等财产亦难以在司法程序

中得到成功处置。 

三是企业之间互信程度差，信息不对称，破产企业资产价值评估、变现难。如江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综采设备、乳

化液泵系列配件、支架阀配件、真空磁力防爆开关系列配件、煤电钻、防爆电器元件、电机车配件制造、加工等，原是全国煤

炭行业定点生产“乳化液泵站”的 5 家企业之一，发展趋势良好，2011 年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5.47 亿元，净利润 8913 万元，

分别比 2010 年增长 39%和 37%。2012 年该公司因对外担保出现风险，融资出现劣变，被保证企业德美斯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跑路，企业停产，江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浙江矿安机械有限公司分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300 万元和 3000 万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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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资金链紧张，最终断裂。2012 年 9 月末，江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发放完员工工资后停产，乐清市政府为此组织召开了银

行和保证企业协调会，十多家涉及该企业及其子公司融资的银行以及相关的保证企业参加了协调会，决定对该公司进行先行清

算。2012 年 10 月 22 日，江南矿业向乐清市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乐清法院于 11 月 30 日裁定受理江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破

产案。随后，江南矿业和案外一家知名企业达成重整意向协议，在取得相关债权人和乐清人民法院的支持下，启动重整程序。

该重整案历经一波三折后，直至 2015 年 6 月，终因投资方大幅压价严重影响债权受偿率而重整失败
[1]
。此外，乐清市另外几家

原优质企业资产处置时都曾遭遇大幅压价，拟受让企业以经济疲软为由，机器设备基本上只愿出废旧物品的价位，而法院通过

司法程序对破产企业地产、厂房进行拍买，也总是反复流拍。 

3.重整时间跨度长，重整企业恢复生产困难，打击了市场信心 

企业重整案审理需解决诸多复杂的问题，案件审理过程一般需要 2 年左右时间，企业经过长时间停产后，市场发生了巨大

变化，重整企业恢复生产困难。据调查，目前，乐清区域内尚没有重整后恢复正常生产的成功例子。 

三、启示 

（一）诚信建设存在误区是造成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诚信建设存在误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本局限在健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

录等，政府、银行、社会各部门通过各种方法引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重合同守信用，以诚信赢得市场，以诚信赢取融资，却

没有造就各方面共同诚实守信、真正意义上的诚信社会。局限的诚信建设为企业赢得眼前利益，而其中掺杂的诸多不规范失信

行为，却埋下最终走向毁灭的隐患。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诚信建设，在经济上行阶段推动了经济的加速发展，而在经济下行特别

是持续下行的情况下，社会诚信不足、互信程度差，各方面自乱阵脚，无以应对危机，甚至人为放大了危机。 

长期以来，银行对企业是否诚信的标准是企业是否按时还本付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企业融资是否适度，资金使用是否合

规，忽略了企业在资金获得和使用方面是否真正诚信，更忽略了银行自身向企业放贷行为是否真正的规范、诚信。在 2012年之

前十多年时间内，乐清市银行系统信贷资产不良率低位运行，利益驱动，各商业银行纷至沓来，乐清区域内银行网点快速增加，

同时各银行以业绩论英雄，业绩决定员工的收入和职务提升，银行业内业务竞争异常激烈，导致区域内银行贷款超常规增长，

大量信贷资金外流。面对经济下行和企业破产，银行身为最大债权人，却大多反对企业重整，因为银行最了解企业，也最希望

快速摆脱破产企业的债务纠纷，普遍认为企业重整拖长债务处置时间，将造成更大损失。 

政府部门在引导企业规范、诚信的同时，也往往忽略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和诚信，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对经济市场监

督机制不够完善、服务不够到位，有关法规执行不彻底，有的甚至违法、乱纪、腐败。 

（二）为社会增信，建立诚信社会，是提升社会应对危机能力和促进长期稳定的有效方法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做人行天下之本。

如今，经历了经济动荡的阵痛之后，我们再次面临诚信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是要倡导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道德法规为基础，以诚实守信为重点，深化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教育和

落实，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把诚信作为一种思维、一种文化理念渗透到企业、银行、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当中，乃

至每个人灵魂的深处，而不只是局限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上。 

二是刮骨疗伤，从严惩戒失信行为。法院在审理破产清算、重整案过程中，发现失信、违规、违法行为，要与相关部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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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对失信、违规、违法行为进行问责、追究，以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三）采取切实措施，提振社会信心，有效提升企业破产重整成功率 

完善《破产法》《担保法》中相关规定，强化对资金提供者的保护，解决企业重整中资金短缺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要进一步

完善经济市场的监督、服务机制，促使债务危机企业提早启动债务重整程序，在保护生产力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法院要注重繁简分流，缩短案件审理期限，努力提升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确保时效性，尽量缩短重整企业停产时间。同时，

对重整企业要适当给予政策倾斜，强化服务，使重整企业在资源与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情况下，焕发新的活力。人民银行要引

导金融机构不断规范金融服务，强化金融创新，加强对重整企业金融支持力度，降低重整企业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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